《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行政许可公示

	法

规

依

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经贸委令第36号）
· 《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安监管二字[2002]103号）

· 《江苏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细则》（苏安监[2004]140号）

	受理

范围
	在南京市从事危险化学品（不含民用爆炸品、放射性物品、核能物质和城镇燃气）经营销售活动必须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南京工作点（甲种证和乙种证,省安监局发证）：南京市剧毒化学品的经营单位；南京地区除中央管理企业、外省(直辖市、自治区)企业、省级集团公司(总公司、控股公司、上市公司)在南京市从事成品油(含运输工具用液化气)经营的经营单位以外的其他从事成品油(含运输工具用液化气)经营的经营单位；在省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单位
市安监局（乙种证）：南京市除剧毒化学品和成品油(含运输工具用液化气)的经营单位和在省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单位以外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

	许

可

条

件
	（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和《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等规定，建筑物应当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合格；
（二）经营条件、储存条件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GB18265）、《常用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GB15603）的规定；
（三）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经考核，取得上岗资格；
（四）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五）有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申

报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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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

期限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3年

	审批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办结

	提

交

材

料
	(一)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核准通知(复制件)；

(二)具有法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书；

(三)经营和储存场所建筑物消防安全验收文件(复制件)；

(四)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产权或租赁证明(复制件)；

(五)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指保管人员、销售人员等)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资格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复制件)；

(六)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

(七)安全管理制度清单；

(八)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九)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的证明文件、资料。

经营成品油的，还应提交由省级以上有关部门颁发的成品油零售(批发)经营批准证书或批准文件(复制件)；

经营剧毒化学品的，还应提交剧毒化学品储存场所在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复制件)；

经营监控化学品的，还应出具省级以上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制件)；

经营属于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还应出具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制件)

	许可

费用
	不收取费用

	其他

公示

材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示范文本

	行

政

许

可

主

体
	南京市安监局

省危化品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办公室南京工作点

办公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43号-2台城办公楼118房间

联系人: 南京市安监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处   郑永高

联系电话：025-83639082

电子邮件：ajwhpc@nj.gov.cn
邮政编码：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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